1.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建档立卡贫困户、

边缘户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资助工作

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 《中共宣城市委办公室 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宣城市关于促进残疾人家庭增收加快实现小康步伐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宣办发〔2015〕27号）第四章 第十六条：高校、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残疾学生和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子女，在享受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及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待遇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生源地，由市、县级财政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对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给予生活补助，按每人每年1000元标准对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生给予生活补助。
二、承办机构

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三、服务对象

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残疾学生或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子女，

四、申请条件

（一）户籍为本市的学生；

（二）学生本人或父母持第二代残疾人证；

（三）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

五、申报材料

（一）申请资助由本人或监护人填写《宣城市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申请表》;

（二）学生本人或父母第二代残疾人证；

（三）建档立卡户证明、有效期内最低生活保障证或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低收入家庭经济认定材料。

六、服务流程

（一）申请及初审  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或残疾家庭子女，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县（市、区）残联初审合格后，统一填写《宣城市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汇总花名册》，连同个人申请材料于当年规定截止日期前上报市残联，并将初审结果在相关网站进行公示。

（二）复审及支付 市残联负责对县级残联所报材料进行复审，并确定最终助学帮扶名单。市残联按规定程序将补助款拨付至各县残联账户，由各县残联一次性将资助款打入受助人本人或其父母账户。

七、服务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电话：0563-3035243

2.精神病药费补助信息发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国务院决定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以下统称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这是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的重要举措，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实施33项民生工程的通知》（皖政〔2016〕25号）：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继续开展精神残疾人药补项目。

(三)《关于印发2016年〈贫因残疾人救助与康复实施办法〉的通知》（皖残联〔2016〕1号）：为改善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及医疗康复状况，着力提高困难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2016年，为全省80000名贫困精神残疾人患者提供药费补助。

二、承办机构

市及各县市区残联。

服务对象

    贫困精神残疾人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即时办理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宣城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电话：0563-3031910  

3.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构建辅助器具适配体系，完善辅助器具标准，实施《残疾人辅助器具机构建设规范》，发挥国家和区域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的作用，加强各级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站）建设，推广辅助器具评估适配等科学方法，推进辅助器具服务进社区、到家庭。

(二)《关于印发〈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康复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残联〔2012〕222号）：2011年-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各地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康复项目。

(三)《安徽省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皖政〔2011〕88号）：构建辅助器具适配体系。加强省、市、县（市、区）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站）建设，推进辅助器具服务进社区、到家庭。制定我省残疾人辅助器具基本配置目录，继续对贫困残疾人适配基本辅助器具给予政府补贴。

  （四）《关于印发〈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残联发〔2016〕27号）：实现残疾人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到2020年，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的比例达80%以上。

二、承办机构

市及各县市区残联

三、服务对象

有辅具需求的残疾人。

    四、申报材料

     1、辅助器具审批表

     2、残疾证复印件和贫困证明材料

    五、服务流程

    由申请人提供材料至乡镇街道材料审核，审核后报县区残联审批

七、服务时限

即时办理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电话：0563-3031910
4.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信息发布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一)《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年12月8日）：2.健全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对农村“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详实完备、动态更新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大贫困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力度、针对重度残疾人等重点救助对象，提高救助水平，确保基本生活。

(二)《安徽省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残政秘〔2016〕190号）：“十三五”期间，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对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服务覆盖面达到80%以上，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规划和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刚性目标任务。

二、承办机构

县市区残联人联合会

服务对象

     本市有康复服务需求的残疾人
     四、申报材料

     无

    五、服务流程

    无
六、服务时限

即时办理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电话：0563-3031910   



